


花蓮縣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選任注意事項
總說明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五十條第二項與其子法之相關規定，針對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之條件及

公開、隨機之選任方式等事項予以明確規定以降低實務上執行疑慮，爰訂定

花蓮縣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選任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

共十一點，其要點如下： 

一、 本注意事項之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 本注意事項之適用範圍。（第二點） 

三、 規範有關供實施者公開、隨機方式選任之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由本府

公布，其中專業估價者應符合相關資格條件及切結無犯罪行為等相關

情事。（第三點） 

四、 規範選任作業之細節內容。(第四點) 

五、 定義委任對象為中籤之事務所，並由事務所指派該所於建議名單內之

專業估價者負責該案簽證。(第五點) 

六、 規範專業估價者應遵守利益迴避。(第六點) 

七、 規範實施者未委任正取估價者之處理方式。(第七點) 

八、 規範實施者於選任作業後無法完成委任之處理方式。(第八點) 

九、 規範已委任無法續行委任合約之處理方式。(第九點) 

十、 規範實施者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時應檢附辦理選任作業之相關證明文

件，以利主管機關查核。(第十點) 

十一、 規範建議名單更新及公告方式。(第十一點) 



1 

 

花蓮縣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選任注意事項
逐點說明 

規定 說明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利都

市更新事業權利變換計畫推動，使權

利變換專業估價者選任作業有所依

循，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明定本注意事項訂定目的。 

二、本注意事項之適用範圍，指實施者與

土地所有權人無法共同指定三家專

業估價者，而應採公開、隨機方式選

任時，應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一、明定本注意事項之適用範圍。 

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條第二項規

定：「前項估價者由實施者與土地所

有權人共同指定；無法共同指定時，

由實施者指定一家，其餘二家由實施

者自各級主管機關建議名單中，以公

開、隨機方式選任之。」 

三、供實施者公開、隨機方式選任之專業

估價者建議名單(以下簡稱建議名

單)由本府公布： 

(一)專業估價者之簽證估價者應符

合以下條件之一： 

1、完成一個以上之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估價案且該權利變換計畫

已核定發布實施。 

2、執行三個以上之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估價案已報核。 

(二)前述簽證估價者另應切結下列

情事： 

1、未經法院判決確定有詐欺、背

信、侵占、偽造文書等犯罪行為

者。 

2、未曾受所屬執業相關法令之停

止執行業務、除名等懲戒處分

或經撤銷或廢止其開業資格

者。 

3、中籤後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接

受委任。 

一、明定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之積極資格

及消極資格。 

二、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六條

第一項規定:「本條例第五十條第一

項所稱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

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估價業

務者所屬之事務所。」 

三、考量估價結果將作為權利變換計算分

配之依據，影響都市更新相關權利人

甚鉅，因此對於建議名單宜考量執業

倫理的消極資格與執行經驗的積極

資格。 

四、消極資格參考不動產估價師法及建築

師法相關懲戒處分包括警告、申誡、

停業及除名之規定。積極資格則考量

專業估價者應有一定數量的實際參

與執行權利變換估價之經驗。 

五、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條第二項、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六條、第

七條，皆旨在規範實施者不得任意選

擇專業估價者。相對的，為利於都市

更新之推動，亦須避免專業估價者無

故挑選案件之情事發生，因此無法接

受委任應有正當理由(如：專業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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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業務繁忙、估價標的類型不熟悉或

利益迴避…)。 

六、前述資格及名單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五

十條第四項規定，由主管機關與相關

職業團體建議訂定。 

四、實施者應以公開、隨機方式辦理專業

估價者選任作業，辦理公開抽籤選任

會，規定如下： 

(一)應於公開抽籤選任會十日前邀

請通知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

有權人，建議名單之適用以公開

抽籤選任會十日前寄送版本為

準。 

(二)辦理地點應於更新單元範圍所

在村(里)或鄰近周邊地區之場

所。 

(三)辦理公開抽籤選任會，應邀請公

正第三人到場見證。 

(四)隨機選任以抽籤方式辦理，原則

如下： 

1、應以建議名單內專業估價者所

屬之事務所為籤，且每一事務

所放入籤數應與建議名單內該

所符合第三點情事之簽證估價

者相等數額之籤數。 

2、業經實施者指定專業估價者所

屬之事務所不放入待抽籤名

單。 

3、專業估價者所屬之事務所同案

僅可中籤一次。 

4、當日應抽出正取二家及依序備

取四家專業估價者。但實施者

不指定或委任三家以上專業估

價者時，得視情況增加抽出正

取及依序備取家數，惟備取家

數應超出正取家數。 

一、明定選任作業之細節規範。 

二、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七條

第一項訂定。 

三、為確保公開抽籤之結果為公開、隨機，

減少所有權人對於選任作業之質疑。

中籤者應為正取，明確規範實施者不

得任意抽出多家後單方自由委任。另

考量中籤者可能有如利益迴避等正

當理由無法接受委任，故另規範抽出

合理數額之備取專業估價者，惟實施

者須依其中籤序位議約議價。 

四、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條第二項規

定:「前項估價者由實施者與土地所

有權人共同指定；無法共同指定時，

由實施者指定一家，其餘二家由實施

者自各級主管機關建議名單中…」，

考量實施者可能不指定專業估價者，

或案件專業估價者可能須指定四至

五名以上之情況，規範當以上情況發

生時，其備取家數應高於正取家數，

以避免當正取專業估價者皆無法委

任時，卻無備取估價者可委任之情形

發生。 

五、實施者委任對象為專業估價者所屬之

事務所，並應由建議名單內該所符合

明定委任對象為中籤之事務所，並由事務

所指派該所於建議名單內之專業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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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情事之簽證估價者負責簽證。 該案簽證。 

六、專業估價者對具有利害關係之鑑定案

件，受委任時應遵守迴避原則。 

一、明定專業估價者應遵守利益迴避。 

二、專業估價者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

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

者，應予以迴避。 

七、實施者應優先委任正取專業估價者，

如因故雙方無法成立委任契約，應依

序委任備取專業估價者，並於公聽會

敘明未委任正取專業估價者之原因。 

一、明定實施者未委任正取估價者之處理

方式。 

二、為確保抽籤之公開、隨機性，減少所

有權人對於選任專業估價者之質疑，

實施者應優先委任正取估價者，如因

故未委任，應讓所有權人知悉原因。 

八、實施者無法依前點完成委任事宜，應

敘明理由報請本府備查後，再依第四

點重新辦理選任作業。 

一、明定實施者於選任作業後無法完成委

任之處理方式。 

二、為避免實施者有違反隨機選任之情事

發生，無法完成中籤者之委任應有正

當理由。(如：專業估價者業務繁忙、

估價標的類型不熟悉或利益迴

避…)。且如正取或備取皆無法完成

選任，應讓縣府了解無法委任之原

因，經同意備查後再重新辦理選任作

業。 

九、已受委任之專業估價者如有無法續行

委任合約之事宜，實施者得委任備取

專業估價者或依第四點重新辦理選

任作業。 

一、明定已委任無法續行委任合約之處理

方式。 

二、實施者與專業估價者雙方簽訂合約

後，執行內容、時程及解約方式皆應

依雙方合約辦理，如雙方未能履約並

已解除合約，仍應再依本注意事項選

任專業估價者。 

十、實施者依本注意事項辦理選任作業，

應於權利變換自辦公聽會說明選任

事宜並檢附下列資料併同權利變換

計畫書報核： 

(一)簽到簿。 

(二)選任紀錄及當日照片。 

(三)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七條規定辦理通知之相關證

明文件。 

明定實施者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時應檢

附辦理選任作業之相關證明文件，以利主

管機關查核。 

十一、建議名單由本府依實際情況視需求 一、明定建議名單更新及公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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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公告於本府專門網頁。 二、為使建議名單符合市場服務量能之最

新動態，非建議名單中之專業估價者

如已符合消極及積極資格且有意願

參與，可藉由更新加入建議名單中，

而如有發生消極資格或違反第八點

情形者，經本府查核後將移除名單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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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選任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3日府建計字第 1120232298E號令訂定發布 

一、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利都市更新事業權利變換計畫推動，使權利變換

專業估價者選任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本注意事項之適用範圍，指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無法共同指定三家專業估價

者，而應採公開、隨機方式選任時，應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三、 供實施者公開、隨機方式選任之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以下簡稱建議名單)由本府

公布： 

(一)專業估價者之簽證估價者應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完成一個以上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案且該權利變換計畫已核定發布實

施。 

2、執行三個以上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案已報核。 

(二)前述簽證估價者另應切結下列情事： 

1、未經法院判決確定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等犯罪行為者。 

2、未曾受所屬執業相關法令之停止執行業務、除名等懲戒處分或經撤銷或廢

止其開業資格者。 

3、中籤後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接受委任。 

四、 實施者應以公開、隨機方式辦理專業估價者選任作業，辦理公開抽籤選任會，規

定如下： 

(一)應於公開抽籤選任會十日前邀請通知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建議名

單之適用以公開抽籤選任會十日前寄送版本為準。 

(二)辦理地點應於更新單元範圍所在村(里)或鄰近周邊地區之場所。 

(三)辦理公開抽籤選任會，應邀請公正第三人到場見證。 

(四)隨機選任以抽籤方式辦理，原則如下： 

1、應以建議名單內專業估價者所屬之事務所為籤，且每一事務所放入籤數應

與建議名單內該所符合第三點情事之簽證估價者相等數額之籤數。 

2、業經實施者指定專業估價者所屬之事務所不放入待抽籤名單。 

3、專業估價者所屬之事務所同案僅可中籤一次。 

4、當日應抽出正取二家及依序備取四家專業估價者。但實施者不指定或委任

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時，得視情況增加抽出正取及依序備取家數，惟備取

家數應超出正取家數。 

五、 實施者委任對象為專業估價者所屬之事務所，並應由建議名單內該所符合第三點

情事之簽證估價者負責簽證。 

六、 專業估價者對具有利害關係之鑑定案件，受委任時應遵守迴避原則。 

七、 實施者應優先委任正取專業估價者，如因故雙方無法成立委任契約，應依序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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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取專業估價者，並於公聽會敘明未委任正取專業估價者之原因。 

八、 實施者無法依前點完成委任事宜，應敘明理由報請本府備查後，再依第四點重新

辦理選任作業。 

九、 已受委任之專業估價者如有無法續行委任合約之事宜，實施者得委任備取專業估

價者或依第四點重新辦理選任作業。 

十、 實施者依本注意事項辦理選任作業，應於權利變換自辦公聽會說明選任事宜並檢

附下列資料併同權利變換計畫書報核： 

(一)簽到簿。 

(二)選任紀錄及當日照片。 

(三)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辦理通知之相關證明文件。 

十一、 建議名單由本府依實際情況視需求更新後公告於本府專門網頁。 


